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4：      党员档案交叉互查分组安排表
	组号
	学院（部）
	需检查的
党员档案数
	总计
	检查组

	1
	文学院/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
	117
	313
	王金利（召集人）
马超群（联络员）
彭  瑜
杜倩倩
杨  玲

	
	体育与健康学院党委
	81
	
	

	
	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党委
	110
	
	

	
	机关党委
	4
	
	

	
	卓然小学党总支
	1
	
	

	2
	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
	95
	314
	吴  纬（召集人）
董  颖（联络员）
王  雪
蔡  琳

	
	外国语学院党委
	98
	
	

	
	电子工程学院党委
	42
	
	

	
	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
	79
	
	

	3
	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
	155
	308
	王广英（召集人）
郑深源（联络员）
黄  崖
廖钢焰
陈国泉

	
	教育学部党委
	68
	
	

	
	美术学院党委
	66
	
	

	
	后勤保障处/后勤服务集团党委
	7
	
	

	
	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党委
	12
	
	

	4
	经济管理学院党委
	105
	311
	梁  翠（召集人）
陈  栋（联络员）
杨似海
唐玉福
向珊珊

	
	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
	92
	
	

	
	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
	20
	
	

	
	设计学院党委
	89
	
	

	
	附属中学党委
	5
	
	

	5
	法学院党委
	160
	304
	王瑞辉（召集人）
蓝  莹（联络员）
陈  强
何琼梅
赵庆娇

	
	数学与统计学院党委
	55
	
	

	
	环境与资源学院党委
	81
	
	

	
	图书馆党总支
	1
	
	

	
	附属外国语学校党委
	7
	
	

	6
	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党委
	58
	318
	班  宁（召集人）
韦金玲（联络员）
王  霖
彭志琪
周信义

	
	音乐学院党委
	115
	
	

	
	化学与药学学院党委
	91
	
	

	
	生命科学学院党委
	54
	
	



注意事项：
1.根据组织部提供的名单逐个审核党员档案。
2.检查的时候，要严格按照《关于开展党员档案专项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师党办〔2021〕6号）的相关要求，翻阅党员档案，逐份逐项检查。

